
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    

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年 3 月 16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。作为公

司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经审查，本次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郑健先生、赵志勇先生任职资格合法，

均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以及《公司

章程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

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上述 2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，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罗新建、南霖、刘爱民 

二〇二二年三月十六日 


